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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 本次签订的合同涉及的产品为四足机器狗的零部件产品，不属于人形

机器人产品。

 销售额具有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合同属于框架合同，需方向公司的年

度采购额 9.43 亿元为可能的最高订单额，系估算而来，公司的最终销售额视需

方下达的具体订单情况而定；本合同对于订单下达的时间、订单的数量不具有

约束性，因此本合同的销售额具有不确定性。

 产能不足的风险：公司目前具备年产 10 万台执行器的产能，但本合同

有 18 万台需求量，合同全面履行有赖于公司后续产能扩充，若公司相关产能建

设因安装调试复杂、基础设施保障不足而存在延迟的情形，可能对本合同的全

面履行及按时交付构成不利影响。

 合同变更、中止或终止等风险：虽然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已对

产品规格、合同价款、付款方式、产品运输、质保期、各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

任、采购期间、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且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供货质量不达标、交付不及时等各种原因

导致合同变更、中止或终止等情况；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外部宏观

环境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订单不及时及其他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 供货质量不达标的赔偿及退货风险：若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需



方或他人损失的，需方可依法向公司索赔，需方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赔偿等）由公司负责赔偿。产品存

在质量瑕疵的，需方有权将产品退还公司。

 订单交付不及时风险：公司交货延迟的，每逾期一日，公司需按订单总

额万分之一向需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货满 15 日及以上的，需方有权单方取消

该订单，公司需按订单总额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需方有权就公司延期

交货造成的全部损失向公司追责。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与七腾机器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七腾”或“需方”）签署了日常经营合同，为避免相关信息误导

投资者，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590365813

（3）成立时间：2010-08-12

（4）注册地：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卉竹路 2号 7幢 21-1号

（5）主要办公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卉竹路 2号 7幢 21-1号

（6）法定代表人：朱冬

（7）注册资本：6,694.0733万人民币

（8）主营业务：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特种机器人研发与制造

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业务涵盖防爆智能巡检机器人、防爆四足机器人、

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等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消防等高危行业的自动化巡检与应急处置场景。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朱冬。

（10）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合同签署时间为 2026年 5月 9日，签署地点为重庆，签署方式为书面形式。



（三）签订合同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以及尚待满足的

条件。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需方）

乙方：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方）

（二）合同标的：公司向七腾公司供应执行器（含行星减速器、谐波减速

器、电机、驱动器等核心零部件）及铸件等产品。甲方将以订单方式向乙方提

出采购需求。

（三）预计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94,318.20 万元。

（四）结算方式：甲方与乙方应在每月 15 日前对上一个月全部通过甲方验

收并合格入库的产品进行账款核算。甲方应在核算完成之日的当月第一天起 90

日内，向乙方支付核算货款总额的 100%。

（五）生效条件：合同经各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合同生效日期：2026 年 5 月 9 日

（七）合同履行期限：采购期间为 2026 年 4 月 25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八）其他内容：合同条款中已对产品运输、交付、验收标准、质量保证、

质保期、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合同履行情况确认相应的会计期间收

入，本次签署的合同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签署的合同为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合同涉及的产品为四足机器狗的零部件产品，不属于人形机器人产

品。



2、销售额具有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合同属于框架合同，需方向公司的年

度采购额 9.43 亿元为可能的最高订单额，系估算而来，公司的最终销售额视需

方下达的具体订单情况而定；本合同对于订单下达的时间、订单的数量不具有约

束性，因此本合同的销售额具有不确定性。

3、产能不足的风险：公司目前具备年产 10万台执行器的产能，但本合同有

18 万台需求量，若合同全面履行有赖于公司后续产能扩充，若公司相关产能建

设因安装调试复杂、基础设施保障不足而存在延迟的情形，可能对本合同的全面

履行及按时交付构成不利影响。

4、合同变更、中止或终止等风险：虽然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已对

产品规格、合同价款、付款方式、产品运输、质保期、各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采购期间、争议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且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供货质量不达标、交付不及时等各种原因导致合同

变更、中止或终止等情况；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

化、行业政策调整、订单不及时及其他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

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5、供货质量不达标的赔偿及退货风险：若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需

方或他人损失的，需方可依法向公司索赔，需方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调查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赔偿等）由公司负责赔偿。产品存在质

量瑕疵的，需方有权将产品退还公司。

6、订单交付不及时风险：公司交货延迟的，每逾期一日，公司需按订单总

额万分之一向需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货满 15 日及以上的，需方有权单方取消

该订单，公司需按订单总额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需方有权就公司延期交

货造成的全部损失向公司追责。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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